
地下互联互通空间实施方案调整
① 增加B-08-D-b和B-09-D-b范围，用地面积分别为583.59㎡和576.44㎡，建筑面积分别为1167.18㎡和576.44㎡ ；

② F-05-D-b用地面积增加352.36㎡，建筑面积增加704.72㎡；

③ D-05-D-b用地面积减少1512.39，减少规模等于①和②增加的地下空间用地面积，

④ D-05-D、D-05-D-a、D-05-D-b建筑面积减少2448.35㎡（调整前按0.5层计算建面，调整后按1层计算建面）。

 调整后地下出让空间总用地面积和总建筑面积与调整前规模保持一致，且均不超过已批单元划定（增补）及单一主体挂牌招

商方案明确的面积。

①

②

③

①

②

③

①

①

②

③ ④③
④

②

调整前 调整后


